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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意见函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崇文支行：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北小街桥西南角（青龙胡同土地储备项目）一宗科教用地（研发设计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进行了预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北京天华雍和科技园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使用的、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北小街桥西南角（青龙胡同土地储备项目）一宗科教用地（研发设计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京规自东出[合]字（2023）第0285号]及补充协议、《不动产权证书》[京（2023）东不动产权第0008528号]、《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东城分局关于东城区青龙胡同土地储备项目“多规合一”协同平台初审意见的函》[京规自（东）初审函[2023]0004号]及附件、附图，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以下简称“土地面积”）为2931.24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为14256.76平方米（不含人防），估价对象拟建设1栋地上8层、地下2层的研发用房，具体面积指标如下：
	项目类型
	规划建筑面积（㎡）

	
	合计
	地上
	地下

	研发用房
	11690.86
	11690.86
	0

	设备及其他用房
	2565.90 
	272.77
	2293.13

	合计
	14256.76 
	11963.63 
	2293.13 


估价目的：北京天华雍和科技园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拟使用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北小街桥西南角（青龙胡同土地储备项目）一宗科教用地（研发设计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为抵押担保物，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崇文支行办理贷款手续。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崇文支行特委托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抵押物进行评估。本次评估为确定标的物之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
估价期日：2023年7月14日

地价定义：

1.用途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23）东不动产权第0008528号]，本次评估估价对象证载（地类）用途为科教用地（研发设计用地）。因此，本次评估设定用途为科教用地（研发设计用地）。

2.土地开发程度

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实际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三通”（即通路、通电、通上水），不动产权利人尚未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但已开始进行土方工程建设。由于估价对象已完成通平、具备施工条件，因此本次评估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本次评估估价结果不包含上述土方工程价格。

3.规划利用条件

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京规自东出[合]字（2023）第0285号]及补充协议、《不动产权证书》《京（2023）东不动产权第0008528号》、《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东城分局关于东城区青龙胡同土地储备项目“多规合一”协同平台初审意见的函》[京规自（东）初审函[2023]0004号]及附件、附图，估价对象土地面积为2931.24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为14256.76平方米（不含人防）。

4.土地使用年限

本次估价对象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终止日期为2043年6月18日。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19.94年。因此，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土地使用年限为其剩余土地使用年限19.94年。
5.地价定义

本次估价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是指估价对象土地所有权为国家所有，使用权性质为有偿出让，在公开市场条件下，于估价期日2023年7月14日，在规划利用条件下，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三通”（即通路、通电、通上水）、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设定用途为科教用地（研发设计用地），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19.94年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本次估价的“抵押价格”是指估价对象在估价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减去估价师于估价期日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余额。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估价期日实现抵押权时，法律规定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因规划条件变更需补交的政府土地收益、发包人拖欠的建筑工程价款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和剩余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于估价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预评估价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转下页）

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估价期日：2023年7月14日                         估价期日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性质：出让

	估价期日土地使用者
	不动产单元号
	宗地名称
	不动产权证书编号
	估价期日的用途
	容积率
	估价期日的实际土地开发程度
	估价设定的土地开发程度
	剩余土地使用年限/年
	土地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单位面积地价/

元/㎡
	楼面地价/元/㎡
	总地价/万元

	
	
	
	
	证载
	实际
	设定
	规划
	实际
	设定
	
	
	
	
	
	
	
	

	北京天华雍和科技园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10101005001GB00012W00000000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北小街桥西南角（青龙胡同土地储备项目）一宗科教用地（研发设计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京（2023）东不动产权第0008528号
	科教用地（研发设计用地）
	——
	科教用地（研发设计用地）
	4.09
	——
	4.09
	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三通”，宗地内已开始进行土方工程建设
	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三通”，宗地内场地平整
	19.94
	2931.24
	14256.76
	57068
	11733
	16728

	抵押价格
	16728

	币种：人民币


一、上述估价结果的限定条件

1.权利限制：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及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京（2023）东不动产权第0008528号]复印件以及《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告知单》，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未设定抵押权，未设定租赁等其他他项权利，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抵押权、租赁期等其他他项权利。

2.基础设施条件：估价对象实际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三通”、宗地红线内已开始进行土方工程建设；本次评估设定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3.估价规划限制条件：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京规自东出[合]字（2023）第0285号]及补充协议、《不动产权证书》《京（2023）东不动产权第0008528号》、《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东城分局关于东城区青龙胡同土地储备项目“多规合一”协同平台初审意见的函》[京规自（东）初审函[2023]0004号]及附件、附图。

4.影响价格的其他限定条件：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京规自东出[合]字（2023）第0285号]及补充协议，估价对象可以出租，但不得转让产业用地，不得擅自改变规划和土地用途。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估价结果为初评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土地估价报告》为准。

2.本《评估意见函》仅供金融机构进行内部审核使用，不做其他目的之用。提请金融机构注意，抵押估价业务须依法正式委托，并由房地产估价机构出具完整抵押估价报告，本《评估意见函》仅用于贷前了解抵押物的市场价格，但不可作为抵押贷款放贷的鉴证依据。
3.抵押双方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应使用本公司出具的正式《土地估价报告》，特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4.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为：
（1）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23）东不动产权第0008528号]复印件及《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告知单》，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未设定抵押权；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抵押权。
（2）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京规自东出[合]字（2023）第0285号]及补充协议以及相关款项支付凭证，截至估价期日，不动产权利人依据合同已缴纳全部土地成交价款及契税。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东城分局关于东城区青龙胡同土地储备项目“多规合一”协同平台初审意见的函》[京规自（东）初审函[2023]0004号]及附件、附图，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未超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附件的约定，不存在需补缴政府土地收益。
综上，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编第十二章第四百一十七条，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后，该土地上新增的建筑物不属于抵押财产。该建设用地使用权实现抵押权时，应当将该土地上新增的建筑物与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但新增建筑物所得的价款，抵押权人无权优先受偿。

6.截至本《评估意见函》出具之日，不动产权利人未能提供《不动产权证书》[京（2023）东不动产权第0008528号]原件供评估专业人员核对，且评估专业人员进行了尽职调查，难以获取该资料。本次评估以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京（2023）东不动产权第0008528号]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为估价的假设前提。

7.本估价报告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8.本《评估意见函》使用期限自出具之日起6个月。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3年7月21日

估价项目名称：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北小街桥西南角（青龙胡同土地储备项目）一宗科教用地（研发设计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预评估





估价委托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崇文支行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土地估价师：


郑燚、崔锴





估价报告编号：


康正预评字2023-1-0532-P01DYGJ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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